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1-067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接到公司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安集团

"

）通知，

三安集团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2,753,722

股， 本次增持

后，三安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43,778,0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8%

。

三安集团截至目前已增持合计

4,871,2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7%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发

展的信心，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以自身及一致行动人名义继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额的

2%

。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

2011-045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因公共媒体报道了与公司资产置换事项有关的信息，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

成重大影响，公司将对有关事项向相关各方进行核实。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证券将继续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５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换股数量：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股

２

、换股价格：

２２．１３

元

／

股

３

、换股对象数量和限售期：

换股对象 换股数量（股） 限售期（月） 限售期截止日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交易双方已基本完成换股吸收合并所涉及资产的交

割转让及变更过户登记手续。

释 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的含义如下：

赛马实业

／

合并方

／

本公

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上市公司

建材集团

／

被合并方 指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赛马实业

３５．７４％

股份，为赛马实业控股股东

存续公司 指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的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股份 指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０１８９３．ＨＫ

），持有建材集团

１００％

股份，

为建材集团母公司

中材集团 指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材股份

４１．８４％

股份，为赛马实业实际控制人

青水股份 指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为赛马实业持股

８６．８２％

的子公司

共赢投资 指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赛马实业审议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本次

吸收合并

／

本次交易

／

本次

重组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

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赛马实业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宁夏赛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更名为“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拟变更为“宁夏建材”

换股 指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中材股份将其所持建材集团的股权，按照换股比例，换成赛马实业

为本次吸收合并而发行的股票的行为或事项

换股日 指

赛马实业向中材股份发行的、用作支付本次吸收合并对价的股份，由登记结算机构登

记于中材股份名下之日，具体日期由赛马实业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交割日 指

赛马实业与建材集团签署交割确认书之日，于该日，建材集团的全部资产、债务和业务

由赛马实业享有和承担，人员由赛马实业接收并予以安置。 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早

于生效日

评估基准日 指 作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的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资产评估值 指 中宇评估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建材集团进行资产评估的评估结果

异议股东 指

在参加为表决本次吸收合并而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投出有效反对票，反对本次吸收合并

事项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赛马实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

的赛马实业股东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指

符合条件的赛马实业异议股东请求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按照新股发行价格受

让异议股东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赛马实业股份的权利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

施日

指

共赢投资受让赛马实业异议股东成功申报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并向其支付现

金对价之日。

过渡期间 指 审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整个期间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

南京证券 指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

兴业律师 指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宇评估 指 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框架协议》 指

赛马实业、建材集团、中材股份三方签署的《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

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框架协议》

《吸收合并协议》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

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水股份实际盈利数与净

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水股份实际盈利数与净

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重组报告书》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

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

《实施情况核查意见》 指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

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

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之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兴业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法律意见书》

《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 指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股吸收合并宁夏建

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本公告、《股份变动公

告》

指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评估报告》 指

中宇评估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２１

号《宁夏赛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涉及的宁夏建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次吸收合并概况

（一）本次吸收合并的内部决策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赛马实业及相关交易主体已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建材集团取得了全部所需的

授权及批准：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赛马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建材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中材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吸收合并预案，三方签署了吸收合并《框架协

议》。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材集团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吸收合并方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建材集团召开职工大会，全体职工同意本次吸收合并中对员工的安置方

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建材集团股东中材股份做出了同意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的股东决定。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赛马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建材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吸收合并方案。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赛马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建材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修改后的吸收合并方案，建材集团股东中材股份

做出了同意修改后的吸收合并方案的股东决定。赛马实业、建材集团及中材股份三方签署了《吸收

合并协议》。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国务院国资委签发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１４１３

号文，批准了本次吸收合并方案。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赛马实业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同意中材股份免

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赛马实业股份。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获有条件通过。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７９５

号文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 同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９６

号文，核准中材股份公告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因本次

吸收合并触发的要约收购赛马实业股份的义务。

（二）本次吸收合并新股发行情况

１

、换股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换股方式：中材股份将其所持建材集团的股权，按照换股价格，换成赛马实业为本次吸收

合并而发行的股票。

３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 换股数量：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股。

５

、 换股价格：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换股价格为本次吸收合并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赛马实业股票交易均价

２２．１３

元

／

股。

６

、 换股对象：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７

、 本次换股的对价：根据中宇评估出具的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２１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 建材集团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评估值为

２５１

，

７８５．２８

万元，主要资产包括建材集团的

１６

宗土地使用权（含投资性房地产）、建材集团对赛马实业和

青水股份的长期股权投资、相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

商标、非流动负债等。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８

、股份锁定期：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材股份取得赛马实业股票自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给第三方， 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本次换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

（三）本次吸收合并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中宇评估出具的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２１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建材集团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２５１

，

７８５．２８

万元，主要资产包

括建材集团的

１６

宗土地使用权（含投资性房地产）、建材集团对赛马实业和青水股份的长期股权投

资、相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

商标、非流动负债等。

根据赛马实业、建材集团与中材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签订《吸收合并协议》，本公司交易各方

协商确定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建材集团的交割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自资产交割日起，注入

资产的责任和风险发生转移。 本公司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审计基准日对注

入资产在过渡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建材集团与赛马实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签署了《关于宁

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及人员的交割确认书》，确认已完成了标的资产、负债及人员

的交接。

１

、固定资产

建材集团名下的固定资产共

２０

项，账面价值为

６３．６８

万元。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固定资产

已经交付至赛马实业。

２

、长期股权投资

建材集团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注入赛马实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是对赛马实业和青水股

份的股权，其中：

①

建材集团持有赛马实业

３５．７４％

的股权，即持有赛马实业

６

，

９７５．００

万股股票将因本次吸收合

并而予注销。 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完成注销手续。

②

建材集团持有青水股份

０．３７％

的股权，截止本公告出具日，该股权已过户至赛马实业。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建材集团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均为建材集团对赛马实业的

委托贷款。 本次资产交割后，该委托贷款债权债务主体均为赛马实业，债权债务已相互抵消。

４

、土地使用权

建材集团共拥有

１６

宗土地，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５

宗，面积共计

４０４

，

４６１．００

平方米，其他

１１

宗土地

面积共计

１

，

３２０

，

５５１．１６

平方米。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土地已全部办理完毕产权过户手续。

５

、商标

建材集团共拥有

５

项注册商标，各项商标未被设置质押或其它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

封或冻结。 该

５

项商标资产价值为

６３３．９５

万元， 占本次换股资产价值

２５１

，

７８５．２８

万元的比例为

０．２５％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

５

项商标正在办理过户手续，且过户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３００４－６

号《验资报告》，

对赛马实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新增股份验资事项进行了审验。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收到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因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向中材股份发行的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吸收合并过程和换股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南京证券出具的《实施情况核查意见》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赛马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赛马实业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事项所涉及的资产交割实

施工作已实质完成。 中材股份具备本次吸收合并后持有赛马实业股票的主体资格。

２

、律师事务所意见

根据兴业律师出具的《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和《法律意见书》：赛马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赛马实业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事项所涉及的资产交割实施工

作已实质完成。 中材股份具备本次吸收合并后持有赛马实业股票的主体资格。

二、 吸收合并换股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换股结果

换股对象 换股数量（股） 限售期（月） 限售期截止日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二）换股对象介绍

公司名称：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５７

，

１４６．４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１０９

（

４－１

）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谭仲明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６１００

号

上市地： 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１８９３．ＨＫ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承包境外建材工业安装工程所需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一般经营项目：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应用制品的设计、生

产、销售；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设计；进出口业务；建筑工程和矿山机械的租赁及配件的销

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三、 吸收合并换股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赛马实业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的数量（股）

１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７５００００ ３５．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

２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

３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５００００ １．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９７１３３ １．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７１３６４９ ０．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

６

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９２９５５ ０．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

７

罗志文

１０４２６３７ ０．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

８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０．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

９

芜湖海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４７５８ ０．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

１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兴诚一号

６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

本次换股后赛马实业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持股比例为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的数量（股）

１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７７５５４３ ４７．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３７７５５４３

２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０９７０４４ １．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

４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５２４００ ０．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

５

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９２９５５ ０．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

６

罗志文

１０４２６３７ ０．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

８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９００００ ０．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

９

芜湖海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４７５８ ０．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

１０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２６２００ ０．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

本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后，建材集团原持有的赛马实业

６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注销，本公司向中

材股份发行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股新股，自登记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给

第三方。 本公司控股股东由建材集团变更为中材股份，实际控制人仍为中材集团，未发生变更。

四、吸收合并换股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１１３

，

７７５

，

５４３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９５

，

１３３

，

８７４ －６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３８３

，

８７４

股份总额

１９５

，

１３３

，

８７４ ４４

，

０２５

，

５４３ ２３９

，

１５９

，

４１７

中材股份承诺：“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取得赛马实业股票自登记至本公司账户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给第三方，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土地使用权、商标、货币资金，使资产更加完

整，有利于公司继续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不断提高盈利能力；资金实力增加，可适当减少银行借款，

降低公司负债规模，使公司的资金使用成本下降，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得到提高，增强了

公司财务的安全性。 本次吸收合并为公司加快并购重组步伐，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做大做强水泥主

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不改变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减少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管理层级，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监管要求，在巩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建设，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六、 为本次吸收合并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８

号

项目主办：张立、付国民

项目协办人：封燕

项目经办人：秦桂芬、刘佳夏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２１３３５５

传真：

０２５－５７７１０５４６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柳向阳

注册地址：银川市民族南街博文大厦八楼

经办人员：柳向阳 刘庆国

电话：

０９５１－６０１１６７７

；

０９５１－６０１１１６１

传真：

０９５１－６０１１０１５

（三）财务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克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８

层

经办人员：詹军、丁慧春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敬旗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６７

号

经办人员：董文忠、冯军芳

电话：

０９５１－６７３８０２２

传真：

０９５１－６７３０９８９

（五）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克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８

层

经办人员：詹军、丁慧春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七、 备查文件

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３００４－６

号《验资报告》；

２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

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３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

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吸收合并申报材料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在本公司证券部。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70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在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召开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公司董

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劵报》、《证券日报》 等媒

体刊载了会议通知。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19,078,4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61.0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杰先生主持。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大银行授信额度分配使用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19,078,437

股，

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33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1-049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潮州市杉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潮州市杉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36

亿元的价格收购潮州市杉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源投资

"

）

100%

股

权， 即收购杉源投资原股东李志勇持有的杉源投资

96.50%

股权及杉源投资原股东王惠卿持有的杉

源投资

3.50%

股权。 公司通过收购杉源投资

100%

股权，从而间接控股杉源投资持有

52.396%

股份的

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公告（公告编号：太安堂

2011-046

）。

二、收购进展情况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杉源投资原股东李志勇和王惠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公

司以货币方式分三期支付给转让方。

201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已经完成杉源投资股权过户登记及工商

变更手续，公司持有杉源投资

100%

的股权。

三、备查文件

（一）经参会董事签字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合同；

（三）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35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敬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

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

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仙居制药销售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

浙江仙居制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销售公司

"

）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是本公司实

现战略规划制剂营销目标的唯一实施平台，为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拓展业务市场，提高本公司的

整体实力，增强销售公司骨干员工归属感、责任感和凝聚力，有效提升管理水平，本公司决定对销

售公司进行增资。

（一）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仙居制药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仙居县仙药路

1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宇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蛋白同化制剂等批发；医疗器械经营。

增资前股权结构：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93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2%

；李政等

38

名自

然人股东出资

36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8%

。

（二）增资的主要内容

1

、出资方式：公司本次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

、增资的具体事项

同意本公司与销售公司

38

名自然人股东中的

23

人向销售公司增资，同意吸收仙居县健源贸易

商行（普通合伙）、仙居县金宇商业物产有限公司二家法人向销售公司增资。 具体增资如下：参照坤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仙居制药销售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1

）

530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得到的价值为

16,414,995.72

元）】，按

1

：

1.2

（每

1

元出资额以

1.2

元的价格认缴）的价格，浙江仙琚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2476.8

万元认缴增资销售公司

2064

万元出资，仙居县健源贸易商行（普通合伙）

按上述相同价格以

1417.2

万元认缴增资销售公司

1181

万元出资， 仙居县金宇商业物产有限公司按

上述相同价格以

155.16

万元认缴增资销售公司

129.3

万元出资，李政等

23

名自然人股东按上述相同

价格以

390.84

万元认缴增资销售公司

325.7

万元出资。

本次增资后，销售公司的注册资本从

13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5000

万元。

上述各增资方总认缴额为

44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3700

万元，高于新增注册资本的

740

万

元将全部计入销售公司的资本公积。

公司与上述各增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增资完成后，销售公司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

3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60%

；仙居县健源贸易商行（普通合伙）出资

1181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

23.62%

，

38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

689.7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3.79%

；仙居县金宇商业物产有限

公司出资

129.3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59%

。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

案》。

为了提高新药研发效率，多渠道搭建新药研发平台，促进公司在新药研发方面新的发展，为公

司在妇科和麻醉科等领域开辟新的药物开发途径，积极接轨世界前沿新药研发技术。 公司拟与美

国迪诺百克生物医药科技公司

(Denovo Biomarkers, Inc. USA

）（以下简称

"

迪诺百克公司

"

）共同投

资设立

"

杭州瑞和基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具体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瑞和基因

"

）。

迪诺百克公司是由美籍华裔科学家罗文博士与方向明博士共同创立，注册地在美国特拉华州

境内，主要从事与医药有关的基因生物标记物类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转让、咨询与服务。 该公司致

力于逆向全基因扫描技术与药敏性生物标记物研究，此项技术具有独创的自主知识产权，其核心

内容通过逆向全基因扫描方式进行基因鉴定来指导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和临床用药，是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寻找全新药敏生物标记物的研发技术。 该技术目前已申请美国专利 （专利申请号

61437788

）

公司拟与迪诺百克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

"

瑞和基因

"

将主要从事二期、三期临床新药基因生物

标记的鉴定和适应人群筛选服务，与新药配伍的基因型鉴定标准试剂盒，已经上市药品的适用人

群基因型鉴定服务或自主试剂盒开发等。

拟设立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杭州瑞和基因医药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拟设立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方向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33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拟出资

9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迪

诺百克公司拟以其专有技术评估作价

231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70%

。

经营范围：药品、生物制品、基因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具体以工

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上述投资事项需经相关部门审批核准，如发生新的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皮质激素类片剂、注

射剂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为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董事会同意投资建设年产

85

亿片皮质激素类片剂和

2.5

亿支

(

瓶

)

皮

质激素类注射剂生产线项目。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告编号：

2011-036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项目投资概述

1

、项目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投资建设年产

85

亿片皮质激素类

片剂和

2.5

亿支

(

瓶

)

皮质激素类注射剂生产线项目，此项目建成达产后可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满足产品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

投资皮质激素类片剂、注射剂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3

、本项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项目标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年产

85

亿片皮质激素类片剂和

2.5

亿支

(

瓶

)

皮质激素类注射剂生产线投资项目

2

、项目实施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公司制剂新厂区）

3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期拟为两年，项目将配置国内外先进设备，全方位采用自动化装

备，包括全密闭的配料系统和洗

-

烘灌封联动线的在线监测、在线灭菌技术等，保障药品生产质量。

同时新生产线装备技术和设计理念与

FDA

、欧盟标准接轨，为公司产品出口欧美提供良好的硬件

环境。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85

亿片皮质激素类片剂、

2.5

亿支

(

瓶

)

皮质激素类注射剂的生产能力。

项目总用地面积

12,900

平方米。

4

、项目总投资：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13,11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1,910

万元，流动资金

1,200

万元。

5

、项目资金来源：由企业自筹解决。

6

、项目预计经济效益分析：项目达产后正常年份可实现销售收入

37,290

万元，净利润

7,030

万

元，税金

2,399

万元。 投资回收期（税后）

3.87

年。

7

、项目报备情况：项目已经仙居县经济贸易局备案（仙经技备案

[2011]1

号）。

三、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家新版

GMP

的实施，按照有关精神，公司的注射剂产品、固体制剂产品分别须在

2013

年

底前和

2015

年底前通过新版

GMP

认证。 考虑到现有生产车间的设备使用年限较长，厂房设计理念

相对落后，设计产能相对不足这一现状，根据公司的总体发展规划，结合仙居县政府有关新工业园

区整体布局安排，公司决定投资实施此项目，以确保公司相关产品顺利通过新版

GMP

认证，保证企

业可持续发展。

项目建成后，可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满足产品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公

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2

、存在的风险

（

1

）项目建设周期和进程可能会受工程进度与管理、设备供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项目建成投产后在人才、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的管理、运营风险。

（

2

）该项目是满足公司部分制剂产品对于新版

GMP

要求和产能扩张的必要投入，但产品价格

变动可能使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投资回收期变长。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

2011-057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通

知》，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

"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名称变更为

"

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同时，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00

万

元。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向财政部门备案名称变更事项，同时

换领了执业证书。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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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已于

2011

年

2

月完成。 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山证

券

"

），保荐代表人为袁鸿飞、陈岗先生。 按照相关规定，中山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1

年

11

月

23

日， 公司召开的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配股的议

案。 近期，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担任本次配股的保荐机构，签

署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保荐工

作的协议》， 约定由中信证券承接中山证券对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后续持续督导工

作，中信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伍嘉毅先生、张广中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元旦”假期前两个工作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８０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

的通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长盛货币市场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根据《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长盛货

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１

〕

４５

号）精神及

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星期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星期二）休市

３

天，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星期三）起照常开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本公司决定在“元旦”假期前

２

个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

购业务（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及转换转入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及

其他开放式基金转换转入本基金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

十款的规定

＂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

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本基金自下一

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本基金

的份额享有该日和整个假期期间的收益，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

分配权益。

３

、投资者如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足够时

间提出赎回申请。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免长途通话费用）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编号：临

2011-039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资公司变更通知书》，因司法划转，兰州红古祁连

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原持股比例为

40.85%

）原股东兰州佳通制袋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

2813.25

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本公司。 该事项已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变更后， 兰州红古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本公司持有

11627.96

万股，占

53.8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591.86

万股，占

30.5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2194.77

万股，占

10.1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1162.11

万股，占

5.39%

。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